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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博弈解析 
沈子涵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我国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由于采购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目前已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还是

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文章依据博弈论方法，构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中监管方与被监管方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分析

得出：政府应该加大监管方高度监察的奖励和其不作为的惩罚，避免监管方和被监管方之间的合谋行为，同时也应该提高被监管方

的违法成本、投标门槛以及完善等级评估制度等。希望本篇文章中对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浅析，能够为政府优化监管机制尽一份微

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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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采购的含义是指政府部门以及受控于政府的团体，在

一定的监督之下，使用财政资金（财政预算内资金和财政预算

外资金等）从市场上购买商品的行为，这种行为要求以法定的

程序执行，其目的是为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满足自身需要。

政府采购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前期的预算和官方的贷款，利用这

些资金实现政府部门的运转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 

本文在博弈论的基础之上，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进行

剖析研究，通过分析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低效的内在机理、

建立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博弈模型，进而揭示我国政府采

购监督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之上，通过对博弈结果的科

学解析，提出对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合理建议。 

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低效的内在机理 

在政府采购招标过程中，涉及多个利益主体是无法避免的，

这些主体主要由投标人、采购招标部门、采购招标监督部门和

纳税人构成，他们之间形成了非单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

代理关系的产生，加之各主体缺乏相应的管理约束，因此，他

们之间很容易形成合谋行为。合谋行为的产生主要在于我国政

府采购低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采购还处于发展阶

段，其中涉及到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以至于监督管理机制不

能使政府采购达到效用最大化。 

（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合谋的内涵 

国家实行政府采购的目标是希望保护民族企业、完善公共

资源优化配置、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等，而投标方可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希

望谋取更多的甚至是不合规的经济利益。在政府和投标方目标

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政府设立专门的采购招标监督部门来协调

合作中的目标分歧，实现双方各自的利益，这是一种“委托代

理”关系，采购招标监管部门与投标方则是“监督与被监督”

的关系。这三方形成的利益关系如下图 1 所示： 

政府 采购招标监管部门 投标方
委托—代理 监督—被监督  

图 1 政府采购三方关系图 

产生利益关系的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人员与投标方有可能形

成合谋关系，双方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串通构成合谋体以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运用不当手段欺瞒政府从中获利。诸多事实

表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混乱特别是监管人员与投标方合谋行

为已经成为政府采购的绊脚石，这种合谋有两种情况，如图 2： 

情况

主体 情况1 情况2

投标方 合格 不合格

采购招标监管部门 不批准 批准  

图 2 政府采购中投标方和采购招标监管部门合谋的表现

形式 

下面就图 2 反应的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情况 1 表明，投标

方符合招标要求，但采购招标监督部门认为不符合，不予批准；

情况 2 表明，投标方不符合政府采购招标要求，监管部门人员

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破格批准。其中合谋行为主要表现为第 2 

种情况。 

（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合谋产生的机理分析 

站在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合谋行为进行

分析，采购招标监管当事人和投标方都是“经济人”，基于经济

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并且会选择利益最大化，再加上各方信息不

对称情况的存在，出现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合谋的供给与需求

的耦合。第一，政府采购监管合谋主要是投标方的需求导致了

监管部门的供给。投标方由于自身的需求，当自身条件达不到

中标要求却又想得到政府采购资金支持时，往往会笼络招标监

督人员，为其提供一定的“回扣”，由此产生了合谋的需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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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人员对合谋行为的配合。监管人员作为经济人是完全

理性的，在已知的约束条件下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可

知监管人员选择合谋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第三，政府采购监

管机制不完善。目前投标方以不正当途径中标的违法成本低，

风险收益高，政府对于投标方资信监管的缺失给违法者留有空

间。政府对采购招标监督部门的问责追究也未落实，监督人员

违法后得不到有效的责任追究。 

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博弈分析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博弈分析过程中主要涉及到政

府、监管方（采购招标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方（投标方）三个

方面。我们假设监管方和被监管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依据经

济人的定义，采购招标监管部门和投标方的目标都是实现个人

利益最大化。监管方的策略选择是“监管”与“不监管”，被监

管方的策略选择是“违规”与“不违规”。 

（一）模型假设 

我们进行如下假设：所有字母均为正数。监督方做好监督

工作收益为 R，因监管投标方违规行为而受到奖励收益为β，

由于不监管投标方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收益为-α，监督方监督

工作收益为-c，c 是指监督方做好本职监督工作对不监督的相

对成本，也就是负效用。β+α-c 可以理解为监督方做好监督

工作相对于没做好监督工作的收益，也就是正效用（β+α-c

≥0）。投标方遵规守矩的正常收益是μ，虽然违规但没有受到

采购招标监管部门监管的额外收益（也就是非法所得）为 A，

由于违规竞标而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例如降低资信等级）的收

益为-φ。 

我们设定博弈双方都已知以上假设，并进行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矩阵图如图 3 所示： 

被监管方

违规 不违规

监管方 监管 R+β-c μ-φ R-c μ

不监管 R-α μ+A R μ  

图 3 静态博弈矩阵 

（二）模型求解分析 

基于上述的博弈模型，我们利用划线求解法可以知道，采

购招标监管部门（监管方）与投标方（被监管方）的博弈中纯

策略纳什均衡不存在，博弈双方极可能有合谋行为的发生。根

据博弈论奇数定理可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一定存在的，求

解如下： 

设被监管方的违规概率为 m（0≤m≤1），不违规的概率为

1-m，监管方的监管概率为 n（0≤n≤1），不监管的概率为 1-n，

在给定被监管方的违规概率 

监管时：U（1，m）=（R+β-c）m+（R-c）（1-m） 

不监管时：U（0，m）=（R-α）m+（1-m） 

令监管时和不监管时的预期收益相等，即： 

U（1，m）=U（0，m） 

该博弈均衡时，被监管方的最优违规概率为： 

m’=c/（β+α）=1/[1+（β+α-c）] 

在给定监管方的监管概率 n 时，被监管方选择违规（m=1）

和不违规（m=0）的预期收益分别是： 

违规时：U（1，n）=-（μ-φ）n+（μ+A）（1-n） 

不违规时：U（0，n）=μn+μ（1-n） 

令违规时和不违规时的预期收益相等，即： 

U（1，n）=U（0，n） 

该博弈均衡时，监管方的最优监管概率为： 

n’=A/（φ+A）=1/（1+φ/A） 

由此，我们等到上述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
c

β+α，1 − c
β+α），（

A
φ+ A，1 − A

φ+ A）]
 

对于被监管方的最优行为选择，如果预期违规所得的收益

A 远远大于监管后的处罚φ（A≥φ），就要求监管方的最优监

管概率达到 n’=1/（1+φ/A）≈1，否则违规行为随时可能发生；

如果预期违规所得的收益 A 远远小于监管后的处罚φ（A≤φ），

监管方的最优监管概率 n’=1/（1+φ/A）≈0，则违规行为几乎

不会发生；如果预期违规所得收益 A 与监管后的处罚φ差不多，

监管方的最优监管概率 n’=1/（1+φ/A），被监管方将以一定的

概率选择是否违规。 

对于监管方来说，当监管方对最优行为进行抉择时，监管

行为于不监管行为相比较，如果预期监管所得收益β+α-c 远

远大于成本 c，也就是β+α-c≥c，那么监管行为会一直存在，

被监管方的最优违规概率 m’=c/（β+α）=0；如果预期监管

所得收益β+α-c 远远小于成本 c，也就是β+α-c≤c，那么监

管行为几乎不会存在，被监管方的最优违规概率 m’=1/[1+（β

+α-c）/c]≈1；如果两者差别甚小，则监管方将以一定的概率

选择是否监管，而被监管方的最优违规概率为 m’=1/[1+（β+

α-c）/c]。 

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作为博弈的双方，

个别被监管方以 c/（β+α）的概率随机选择违规，以 1- c/（β

+α）的概率随机选择不违规；个别监管方以 A/（φ+A）的概

率随机选择监管，以 1- A/（φ+A）的概率随机选择不监管。

同理，在所有的被监管方中，有 c/（β+α）比例的被监管者选

择违规，有 1- c/（β+α）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不违规；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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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监管方中，有 A/（φ+A）比例的监管者选择监管，有 1- A/

（φ+A）比例的监管者选择不监管。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政府采购招标监管部门的行

为选择主要取决于监管与不监管行为收益的大小，投标方的行

为选择主要取决于违规和不违规行为收益的大小。如果政府采

购招标监管部门和投标方的收益呈正相关时，博弈双方就会选

择合谋行为；反之，当政府采购招标监管部门和投标方的收益

呈负相关时，博弈双方之间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就会得到严格

执行。尽管博弈双方的行为选择体现了博弈规则的有效性，但

博弈规则（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规则

制定者（政府专门制定法律法规的部门）的态度，而不是博弈

双方的态度。就规则制定者而言，在他们看来应该尽可能降低

m’= c/（β+α）（违规概率）和提高 n’= A/（φ+A）（监管概

率），这样能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得到协调的基础上，

通过限制个体行为的选择来充分发挥集体理性。 

四、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权责分明的内控监管机制 

由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利缺位状况的出现，建立权责

分明的内控监管机制刻不容缓，合理设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内

部人员岗位，让政府采购环节中的每一员都能明确自身权利和

职责，在相互约束的环境下实现对政府采购过程的有效监督，

避免监管方和被监管方之间出现过于“亲密”的关系。要做到

出现问题能迅速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不能有“踢皮球”现象 的

发生，这样才能使岗位中的每个人保持一定危机感，有助于预

防“不作为”和腐败行为。 

（二）完善与政府采购有关的法律法规 

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离不开规范的法律法规，因此，

科学完整的法律法规是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的基础。从

我国目前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看，实用性不高，

在监管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

解决，所以对于现存的《政府采购法》，政府需要进行修订和完

善。我们可以从一些发达国家制定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中总结

经验、取长补短，尽快落实立法问题，增强我国政府采购监督

管理法律法规的实际操作性。 

（三）扩大电子商务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 

相比与我国，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已经转向以电

子商务的模式进行。此模式不仅可以提高政府采购的透明度，

而且还能降低采购成本，一举两得。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对电子

商务平台的科学利用促进政府采购监管制度的健全。在招标过

程中，以电子商务形式存在的投标方的投标信息（例如资信等

级、规模大小等），按照招标要求予以公示，以设置的电脑数据

作为门槛，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方直接拒绝进入招标系统，入围

的择优选择。这种做法既可以增加采购透明度，又避免了采购

招标监管部门人员与投标方的直接接触，降低了双方发生合谋

行为的概率。 

（四）利用舆论压力强化政府采购的监管 

舆论监管也是十八大对于我国目前监管体系提出的要求之

一。当今社会网络飞速发展，信息的传播也不像旧社会那样闭

塞，通过网络这个介质，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监督者。事实证

明，有时社会舆论监督确实强于政府监督。 科学利用舆论监督

可以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在社会舆论监督中，新闻媒体能够

对政府采购过程中的不合规问题进行披露，给政府采购监管人

员增添了危机感，特别是经由目前社会发展迅速的自媒体的披

露，违法人员很难做到“走后门”或者“官官相护”，对于违法

乱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预防腐败行为的萌芽。在现行政府采

购监督管理机制中，应该对网络新闻媒体的监督进行充分利用，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及时在网络上发布政府采购信息，主动接

受社会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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